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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发展部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

工商大学、陕西咸阳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国能榆林化工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陕西神木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国能包头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春雷、张凯、刘长勇、朱元荣、郝孟忠、陈梦华、刘子涵、邴小杰、肖军、陈湘宇、

孙英慧、王茜、康黎、苗晓东、乔伟、周燕、李金凤、石堃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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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评价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评价的总体原则、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和评价结论。

本文件适用于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的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GB/T 31428　煤化工术语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428、GB 18599、GB 1859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ate of general industrial solid waste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占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比率。

3.2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ate of industrial hazardous waste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的比率。

4 总体原则

4.1 评价工作应独立、客观、公正地实施，且不应受外界干预、利益诱导或其他非专业等因素的影响。

4.2 评价工作应依照工作方案实施，且工作方案的制定应符合现场实际。

4.3 评价内容应覆盖评价企业生产区、生活区、办公区、生态区等，评价指标应涵盖定量指标和定性要

素，定量指标权重取值应符合 6.3 的规定。

4.4 评价方法应有严格的科学依据。

4.5 评价结论应接受现场检验。

4.6 评价遵循动态调整与持续改进原则。随着技术与管理水平提升，指标体系和评价要求可进行正方

向动态调整。

4.7 存在如下情况的煤化工企业不准许参加无废工厂评价：

——在建设和实际生产过程中未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未按要求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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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曾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曾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违法失信名单。

5 评价内容

5.1 固体废弃物源头减量

5.1.1 煤化工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生产过程和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固废。生产过程产生固废包括气化渣、

粉煤灰、锅炉渣等一般固体废弃物，废催化剂、废油桶等特殊固废，以及废弃的设备、设施等大宗固废。生

活、办公过程产生固废主要包括生活垃圾、废弃的办公用品等。

5.1.2 固废源头减量控制应达到相关定量指标和定性要素要求。

5.1.3 固废源头减量控制应包括下列定量指标：

——企业引进或研发工业固体废弃物减量化项目的数量；

——企业控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的强度（产能）及其年度增长率变化的幅度；

——企业控制危险废弃物产生的强度（产能）及其年度增长率变化的幅度。

5.1.4 固废源头减量定性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企业依法实施了清洁生产，被纳入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的，应有相关部门审批的《清洁

生产审核报告》；

——企业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产品设计开发阶段能从原材料获取、生产制造、包装运输、使用维护、回收处理等环节估算资源

消耗、固废减排、废物回收等要素；

——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优化了用能结构，单位产品原料中的煤、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

源投入的比例同比逐步下降，有年度节能诊断报告；

——能够按照行业碳排放核算指南定期开展企业碳排放核算工作，并使碳排放强度保持稳定；

——定期开展工厂生活垃圾处置、分类和回收工作，积极推进绿色生活和绿色办公。

5.2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5.2.1 煤化工企业生产生活过程产生的气化渣、粉煤灰、锅炉渣等固废应通过分级分质利用技术、土壤改

良技术、路基材料制备技术、建筑材料制备技术等进行资源化利用，可应用于建材生产、筑路、生态修复领

域等。

5.2.2 固废资源化利用应达到相关定量指标和定性要求。

5.2.3 固废资源化利用应包括下列定量指标：

——气化渣、粉煤灰等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气化渣、粉煤灰等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同比下降幅度；

——工业危险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工业危险废弃物同比下降幅度。

5.2.4 固废资源化利用定性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工业固废资源化产物应执行 GB 34330 的规定；

——委托他人资源化利用本企业工业固废的，应先核实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再签订合同

并约定污染防治要求。

5.3 固体废物处置

5.3.1 煤化工企业产生的一般固体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应通过规范管理、妥善收集、分类贮存、转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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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填埋等方式进行安全处置。

5.3.2 固废处置应达到相关定量指标和定性要求。

5.3.3 固废处置定量指标应包括：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安全处置率；

——工业危险废物的安全处置率。

5.3.4 固废处置定性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工厂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要求；

——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应并正常运行；

——工厂妥善收集、分类贮存和处置固废；

——暂时不利用或是不能利用的固废，按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场所，妥善分类储存，或者进行无害化

处置；

——工厂无法自行处置的危废，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置，转移过程执行《危险

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5.4 保障能力和科普宣传

5.4.1 保障能力应达到下列要求：

——企业实现了固废全过程管理，建立了固废电子化存储和纸质存储同步管理台账，台账记录存储

时间不少于 5 年（若工厂建立时间不足 5 年，按工厂实际建立年限为准），工厂记录固体废物产

生节点、类别、产生量、处置量及去向（综合利用或外运）和贮存量，在全国或地方固体废物管理

信息系统按时准确填报了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关键要素；

——工厂设有无废工厂建设协调机构，负责有关无废工厂的制度建设与实施，实行目标责任制，并将

无废工厂建设重要指标及成效纳入考核评价内容；

——提供无废行动的预算资金及人力资源的支持，对固废处理处置技术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加或达到

较高水平后维持稳定；

——施行固体废物智慧化管理信息平台建设；

——参与制定固体废物资源化、无害化技术标准与规范研制；

——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处置关键技术工艺、设备研发及成果转化数量达到一定数量。

5.4.2 科普宣传与公众参与应达到下列要求：

——倡导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无废工厂的宣传行动及营造无废工厂环境氛围；

——对上下游供应商的无废行为提供多项鼓励措施；

——定期为员工提供无废工厂相关知识的教育和培训，积极开展科普活动；

——积极公开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增加透明度，并鼓励公众参与监督与反馈，提升企业社会责

任感。

5.5 附加项

无废工厂评价内容，除应遵照 5.1~5.4 规定外，还宜考虑下列附加项：

——是否已有绿色工厂建设策划方案和绿色工厂建设组织机构；

——是否已有绿色工厂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

——是否获得了绿色工厂认定；

——工厂建筑是否采用绿色建筑或装配式建筑，是否达到 GB/T 50378 或省市级相关标准；

——是否积极探索开展结晶盐综合利用，综合利用率是否达到一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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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方法

6.1 评价流程

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评价程序包括无废工厂基本要求资格审定、资料收集与现场调研、评价方案与

指标体系确定、评价与赋分、评价结论及其验证、无废工厂建设持续改进建议。无废工厂评价流程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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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评价流程

6.2 指标体系构建

6.2.1 一般要求

指标体系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包括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固

体废物处置、保障能力、科普宣传与公众参与和附加项，共 6 项；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细化，共 33 项，且

包括定性要素和定量指标。

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参见附录 A。

6.2.2 定量指标选取

定量指标应选取有代表性，且能量化体现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建设成效的关键指标，主要包括：

a） 固废废物源头减量化：固废减量化项目、一般工业固废产生强度（产能）及年度增长率变化幅度、

工业危险固废产生强度（产能）及年度增长率变化幅度；

b） 固体废物资源利用：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工业危废综合利用率、气化渣综合利用率、粉煤

灰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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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固废安全处置：一般工业固废安全处置率、工业危废安全处置率；

d） 保障能力与科普宣传：参与制定固废资源化及无害化技术标准与规范的数量，固废回收利用处

置关键技术工艺、设备研发及成果转化过程中专利授权数量；

e） 附加项：结晶盐综合利用率；

f） 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建设评价体系中主要定量指标计算方法参见附录 B。

6.2.3 定性要素选取

定性要素应依据国家有关无废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政策、技术进步、行业规划等进行选取，主要包括：

a） 固废废物源头减量化：开展清洁审查审核情况，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建

设情况，工厂生活垃圾分类情况；

b） 固体废物资源利用：工业固废资源化产物是否符合 GB 34330 的要求，委托他人利用工业固体废

物的，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是否进行核实；

c） 固废安全处置：是否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与工厂生产排放

是否相适应，工厂是否妥善收集、分类贮存和处置固体废物等；

d） 保障能力与科普宣传：工厂是否实现了固废全过程管理，是否设有无废工厂建设协调机构及其

有效运行；

e） 附加项：工厂是否开展了绿色工厂建设，新建工厂建筑是否采用了绿色建筑或装配式建筑。

6.2.4 特殊情况处理

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为准确评价部分指标，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处理方式。煤制烯烃、煤制油、

焦化等煤化工企业生产工艺、产废环节等存在差异，在部分煤化工企业指标选取过程，可能存在缺项等特

殊情况，按 6.3 中规定进行分值计算与评价。

6.3 指标权重设置

一级指标权重分配应按表 1 的规定执行，二级指标各项取值参见附录 A。

表 1　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建设一级指标权重分配表

一级指标名称

一级指标权重/%

　　注： 一级指标名称选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128 号），一级

指标权参照《“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行）》。

固体废物源头减量

35

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25

固体废物处置

15

保障能力

20

科普宣传与公众参与

5

二级指标缺项情况时，其评价计算方法按公式（1）执行。

S= M
100 - N

×100% …………………………（ 1 ）

式中：

S ——评价指标体系得分；

M——指标体系实际评分之和；

N ——缺项指标分值之和。

最后得分采用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一位数。

6.4 评价总分确定

企业总得分由评价指标体系得分和评价附加项得分共同组成，企业总得分，按公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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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S+ G …………………………（ 2 ）
式中：

T——企业总得分；

S ——评价指标体系得分；

G——评价附加项得分。

其中，评价指标体系，不含附加项（表 A.1 中指标 1~30）分值满分 100 分；含附加分（附表 A 中指

标 31~33），评价总分超 100 分，按 100 分取值。

7 评价结论

7.1 等级划分

满足 4.7 基本要求，且固废废物源头减量指标不低于 28 分，根据最终评价得分，将煤化工企业划分

为下列四个不同层级：

a） 最终评分<70 分，未达到本标准“星级无废工厂”评定要求；

b） 70 分≤最终评分<80 分，建议评定为煤化工企业“一星级无废工厂”；

c） 80 分≤最终评分<90 分  ，建议评定为煤化工企业“二星级无废工厂”；

d） 90 分≤最终评分≤100 分，建议评定为煤化工企业“三星级无废工厂”。

7.2 结论验证

评价结论应接受现场检验及经得起第三方等机构的复核，确保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为煤化

工企业无废工厂建设持续性改进和螺旋式提升提供可靠反馈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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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见表 A.1。

表 A.1　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1

2

3

固体废

物源头

减量

（35 分）

企业应依法实施清洁生产

审核

企 业 应 建 立 、实 施 并 保

持 满 足 GB/T 19001 和  
GB/T 24001 要求的质量

和环境管理体系

按照全生命周期的理念，

在产品设计开发阶段系统

考虑原材料获取、生产制

造、包装运输、使用维护和

回收处理等各环节最大限

度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固

体废物的产生与排放。使

用回收料、可回收材料替

代原生材料或不可回收材料

查 阅 清 洁 生 产 审 核

文件

查看认证证书

查阅相关资料、现场

查看

3

3

5

被纳入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

单的，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清洁生产

审核报告》的，加 3 分

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安全

管理体系（符合一项得 1 分）

a）工厂通过更换原材、辅材，减少固

体废物产生，如：

　1）通过更换新型催化剂，使得催

化剂使用周期延长、废催化剂

产生量减少、处置过程简化或

处置时间缩短等。

　2）通过更换污水处理药剂，减少

污泥、工业废盐产生量。

　3）通过采用可循环使用的原料、产

品、中间产品等包装物，减少废旧

木材、塑料、纸质包装物等固废的

产生量。

b）工厂应建设符合环保法规要求的

原辅材料、中间品、成品、不合格

品贮存设施或场所，落实防渗、防

雨、防扬散、监控等措施，以防止

其使用过程管理不到位造成环境

污染。如：具备防渗防溢等事故

应急功能的储罐区，具有防渗防

风的封闭式煤场，以及防盗监控

系统危险品库房等。

c）工厂开展了生产全过程与固废相

关环境因素辨识、风险评价及风

险防控工作，建立环境因素辨识

记录、重要环境因素清单、制定了

重要环境因素管控措施及实施计

划，并严格落实。

符合一条得 1 分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检查及考核方法

标准

分值
评价要求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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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11

固体废

物资源

化利用

（25 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

项目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

度（产能）及年度增长率变

化幅度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

（产能）及年度增长率变化

幅度

企业应优化用能结构，在

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

减少不可再生能源投入

开展碳排放核算

企业生活垃圾分类情况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产物

符合GB 34330的相关要求

企业委托他人利用工业固

体废物的，应当对受托方

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

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

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

治要求

查阅相关资料、现场

查看

查阅相关资料、计算

分析（一般工业固体

废 物 年 产 生 量/主 产

品产量）

查阅相关资料、计算

分析（危险废物年产

生量/主产品产量）

查阅相关资料

查阅相关资料、计算

分析

查阅相关规章制度；

委托处置合同；现场

查看

查阅相关资料

查阅相关资料

4

5

5

3

4

3

3

3

企业引入 1 项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

项目得 2 分，最高 4 分

产生强度≤1（3 分），并保持稳定（年

变化幅度不超过±2%）或逐年下降

（5 分）；1.2≥产生强度>1，但保持

稳定（年变化幅度不超过±2%）并

逐年下降（2 分）；其他（0 分）

产生强度≤0.02（3分），并保持稳定（年

变化幅度不超过±2%）或逐年下降

（5 分）；0.03≥产生强度>0.02，但保

持稳定（年变化幅度不超过±2%）

并逐年下降（2 分），其他（0 分）

单位产品原料中煤、石油、天然气不

可再生资源用量降低（1 分）；每年按

要求开展节能诊断报告（1 分）；且单

位能耗保持稳定（年变化幅度不超

过±2%）或逐年下降（1 分）

按照行业碳排放核算指南定期开展

企业碳排放核算（1 分）；碳排放强度

保持稳定（年变化幅度不超过±2%）

（1 分）；实现逐年降低（2 分）

绿色生活（1 分）

包括实行绿色办公；对废弃包装进行

统一收集和回收利用；厂区工作人员

采取定点就餐，并采用可回收餐具。

生活垃圾分类（1 分）

落实垃圾分类制度，厂区内设置垃

圾四分类桶。

生活垃圾规范处置（1 分）

生活垃圾中的其他垃圾由专门机构

回收并利用处置；餐饮点产生的易

腐垃圾由专业机构回收并利用处置

符合 3 分；

不符合 0 分

符合  3 分；

不符合  0 分

固体废

物源头

减量

（35 分）

表 A.1　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续）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检查及考核方法

标准

分值
评价要求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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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率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气化渣综合利用率

粉煤灰综合利用率

查阅相关资料、计算

分析

查阅相关资料、计算

分析

查阅相关资料、计算

分析

查阅相关资料、计算

分析

5

5

5

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75%
（4 分），且逐年稳定（年变化幅度不

超过±3%）或增加（5 分）；

6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率<75%（3 分），且逐年稳定（年变

化幅度不超过±3%）或增加（4 分）；

50%≤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率<65%（2 分），且逐年稳定（年变

化幅度不超过±3%）或增加（3 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50%，

且 逐 年 稳 定（年 变 化 幅 度 不 超 过

±3%）或增加（1 分）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40%
（4 分），且逐年稳定（年变化幅度不

超过±3%）或增加（5 分）；

30%≤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40%（3 分），且逐年稳定（年变化

幅度不超过±3%）或增加（4 分）；

20%≤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30%（2 分），且逐年稳定（年变化

幅度不超过±3%）或增加（3 分）；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20%，

且 逐 年 稳 定（年 变 化 幅 度 不 超 过

±3%）或增加（1 分）

气化渣综合利用率≥75%（4 分），且

逐 年 稳 定（年 变 化 幅 度 不 超 过

±3%）或增加（5 分）；

65%≤ 气 化 渣 综 合 利 用 率 <75%
（3 分），且逐年稳定（年变化幅度不

超过±3%）或增加（4 分）；

50%≤ 气 化 渣 综 合 利 用 率 <65%
（2 分），且逐年稳定（年变化幅度不

超过±3%）或增加（3 分）；

气化渣综合利用率<50%，且逐年

稳定（年变化幅度不超过±3%）或

增加（1 分）

粉煤灰综合利用率≥90%（3 分），且

逐 年 稳 定（年 变 化 幅 度 不 超 过

±3%）或增加（4 分）；

固体废

物资源

化利用

（25 分）

表 A.1　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续）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检查及考核方法

标准

分值
评价要求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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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21

固体废

物处置

（15 分）

保障

能力

（20 分）

粉煤灰综合利用率

企业应投入适宜的污染物

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

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

及标准要求。

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

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

应，并正常运行

企业应妥善收集、分类贮

存和处置固体废物

对暂时不利用或是不能利

用的，应当按照规定建设

贮存设施、场所，安全分类

存放，或者进行无害化处

置。工厂无法自行处置

的，应将危险废物转交给

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

理厂进行处置。危险废物

转移过程应执行《危险废

物转移管理办法》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安全

处置率

工业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企业应实现固废全过程

管理

查阅相关资料、计算

分析

查阅相关资料、查阅

运行台账、现场查看

查阅管理台账、现场

检查

查阅相关资料，查看

委托处置合同及转联

单、固废处置回执，

现场检查

检查管理台账

4

3

3

3

3

3

5

70%≤ 粉 煤 灰 综 合 利 用 率 <90%
（2 分），且逐年稳定（年变化幅度不

超过±3%）或增加（3 分）；

50%≤ 粉煤灰综合利用率 <70%，

且 逐 年 稳 定（年 变 化 幅 度 不 超 过

±3%）或增加（1 分）

符合，3 分；

不符合，0 分

符合，3 分；

不符合，0 分

对暂时不利用或是不能利用的，按

照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场所，安全分

类存放，或者进行无害化处置（1分）；

工厂无法自行处置的，将危险废物

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

厂进行处置，危险废物转移过程执

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2 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安全处置率达到

100%，得 3 分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达到 100%，得

3 分

工厂建立了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度

（1 分）；

台账记录按照电子化储存和纸质储

存两种形式同步管理（1 分）；

台账记录存储时间不少于 5 年（若工

厂建立时间不足 5 年，按工厂实际建

立年限为准）（1 分）；

工厂记录固体废物产生节点、类别、

产生量、处置量及去向（综合利用或

外运）和贮存量（1 分）；

固体废

物资源

化利用

（25 分）

表 A.1　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续）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检查及考核方法

标准

分值
评价要求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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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保障

能力

（20 分）

科普宣

传与公

众参与

（5 分）

企业应实现固废全过程

管理

企业应设有无废工厂建设

协调机构，负责有关无废

工厂的制度建设与实施，

实行目标责任制，并将无

废工厂建设重要指标及成

效纳入考核评价内容

提供无废行动的预算资金

及人力资源的支持

固体废物智慧化管理信息

平台建设情况

参与制定固体废物资源

化、无害化技术标准与规

范数量

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处置关

键技术工艺、设备研发及

成果转化

有倡导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和无废工厂的宣传行动

及营造无废工厂环境氛

围，对上下游供应商的无

废行为提供多项鼓励措施

企业应定期为员工提供无

废工厂相关知识的教育和

培训

检查管理台账

查阅相关资料、会议

纪要、公告、管理制度

文件等

查阅相关资料、证明

文件

查看固体废物智慧化

管理信息平台

查阅相关资料、证明

文件

查阅相关资料、证明

文件，现场核实

查阅相关资料，核查

视频、照片、海报等证

明资料

核 查 通 知 、视 频 、照

片、海报等证明资料

5

3

3

5

2

3

2

1

在全国或地方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

统按时准确填报危险废物的种类、

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

料（1 分）

设立无废工厂管理机构或领导小

组，建立了无废工厂管理制度并发

文公告（1 分）；

制定了无废工厂策划文件，无废工

厂评价及考核机制（1 分）；

开展了无废工厂自评或外评（1 分）

预算资金投入对固废处理处置技术

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加或达到较高水

平后维持稳定（年变化幅度不超过

±5%）（1 分）；

预算资金投入对无废工厂建设人力

资源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加或达到较

高水平后维持稳定（年变化幅度不

超过±5%）（1 分）；

预算资金投入对无废工厂建设其他

方面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加或达到较

高水平后维持稳定（年变化幅度不

超过±5%）（1 分）

开展了固体废物智慧化管理信息平

台建设（5 分）

一项得 1 分，最高 2 分

专利授权情况一项得 1 分；

固体废物相关技术成果转化情况一

项得 1 分；

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处置关键技术工

艺、设备研发一项得1分。最高得3分

有倡导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无废

工厂的宣传行动，以及营造无废工

厂环境氛围（1 分）；

对上下游供应商的无废行为提供多

项鼓励措施（1 分）

符合（1 分）

表 A.1　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续）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检查及考核方法

标准

分值
评价要求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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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说明：

　　1.本评估表满分 100 分，其中加分项 5 分（含附加项，总分 105 分），超过 100 分，按 100 分计。

　　2.定量评估中涉及年幅度变化时，优先以当年实际值为评价依据，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年幅度变化趋势及赋分。例

如，第 14项，某煤化工企业当年气化渣的综合利用率为 63%，首先赋分为 2分，即 50%≤气化渣综合利用率<65%，

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变化趋势。

附加项

（5 分）

积极开展科普活动

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

公开

开展绿色工厂建设

工厂建筑采用绿色建筑或

装配式建筑

结晶盐综合利用率

核 查 通 知 、视 频 、照

片、海报等证明资料

查阅相关资料

查阅绿色工厂建设相

关资料

查阅建筑设计资料及

证明

查阅相关资料、计算

分析

1

1

2

1

2

符合（1 分）

符合（1 分）

建立绿色工厂建设策划方案，建立

绿色工厂建设组织机构；实施绿色

工厂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1 分）；

获得绿色工厂认定（1 分）

新建工厂建筑或装配式建筑达到

GB/T 50378 或省市级相关标准（一

项得 1 分）

已开展结晶盐综合利用（1 分）；结晶

盐综合利用率≥10%（2 分）

科普宣

传与公

众参与

（5 分）

表 A.1　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续）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检查及考核方法

标准

分值
评价要求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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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煤化工企业无废工厂建设主要指标计算方法

B.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产能）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产能）按式（B.1）计算：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产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主产品产量……………（ B.1 ）

B.2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产能）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产能）按式（B.2）计算：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产能）=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主产品产量 ……………（ B.2 ）

B.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按式（B.3）计算：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当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100% ……………（ B.3 ）

B.4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按式（B.4）计算：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当年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100% ……………（ B.4 ）

B.5 气化渣综合利用率

气化渣综合利用率按式（B.5）计算：

　　　　　　　　　气化渣综合利用率=企业当年气化渣综合利用量÷
                                                                                企业当年气化渣总产生量×100% ……………（ B.5 ）

B.6 粉煤灰综合利用率

粉煤灰综合利用率按式（B.6）计算：

　　　　　　　　　粉煤灰综合利用率=企业当年粉煤灰综合利用量÷
　　　　　　　　　　　　　　　　　             企业当年粉煤灰总产生量×100% ……………（ B.6 ）

B.7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安全处置率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安全处置率按式（B.7）计算：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安全处置率=企业当年安全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量÷
                                                                    当年企业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量×100% ……………（ B.7 ）

B.8 工业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工业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按式（B.8）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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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企业当年安全处置工业危险废物量÷
　　　　　            　　　　　　　　当年企业产生的工业危险废物量×100% ……………（ B.8 ）

B.9 气化渣填埋率

气化渣填埋率按式（B.9）计算：

               气化渣填埋率=企业当年气化渣填埋量÷企业当年气化渣总产生量×100% ……………（ B.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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